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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历经8次审议和广泛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物权法》）得以高票通过。
《物权法》作为未来民法典起草步骤的一环，它的通过推进了中国民法典出台的步伐。
这部法律被认为对于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迈出了重要一步。
实际上，一切早已开始，一切也仅仅是开始。
物权法到底改变了我们什么？
没有《物权法》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有了这部千呼万唤的《物权法》，我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其实，这里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不切实际的期待。
在2007年3月16日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调整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的物权法，只是没有这部形式意
义上的《物权法》而已。
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和适用物权法时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是一个难点；对于物权法的研究，我们的
眼睛绝不能仅仅盯在这247条的《物权法》上，这部《物权法》也只不过是物权法的大纲、基本法而已
，对于物权法的理解和适用更加要关注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大量的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它们在现实生
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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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解释论为主，但解释的依据并不限于《物权法》，而是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考虑到《物
权法》作为过渡性立法的背景，为了体系的完整，本书对于《物权法》没有规定的先占、取得时效、
典权、居住权等，也从立法论的角度作了阐述。
此外，本书在史论方面也作了些尝试，在某些部分的阐述中，增加了该制度的立法史和学说史，以利
于读者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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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物权法的调整对象法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任何一部法律都以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作为其调整
对象。
物权法的调整对象则是人对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物权法》第2条第1款)。
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包括生产和生活，而物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一个必备要素。
因为物质财富具有稀缺性，不能满足所有人对它的需要，这就必然产生了人在对财产的占有和支配上
的冲突。
在人类漫长的远古时代，曾经只有人对物的事实占有关系，而无保护这种占有关系的公共权力机构和
由国家认可或制定的物权法。
人们对物之占有关系的维持只能凭借占有者的私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始了阶级分化。
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出现了同时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奴隶，并利用奴隶的劳动为他们生产剩余
产品的奴隶主。
当奴隶主为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而结成同盟时，也就在一定的范围内出现了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
共权力机构——国家。
当奴隶主阶级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机构，以法的形式来确认和保护奴隶主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关系时，也
就产生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物权法。
这正如马克思所言：“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
。
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
。
”①即人对物的事实占有关系只有受到物权法的确认才具有法权的性质，在这种法权关系中，物的占
有人不仅可以凭借私力来排除他人对其占有的侵犯和妨碍，还可以凭借公共权力来排除他人对其占有
的侵犯和妨碍。
由此可见，物权法的使命就在于调整、保护、促进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关系。
这种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关系，可以分为物的归属关系和物的利用关系。
其中，物的归属关系所要解决的是特定民事主体对特定物的排他的全面支配权，物权法对这种物的归
属关系的调整形成了财产所有权制度。
物的利用关系是指特定民事主体对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利用，以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的财产关
系。
对物的利用包括所有人的自主利用和非所有人的他主利用，在现代社会物的他主利用对于物尽其用、
物尽其利显得尤为重要。
物权法通过调整物的他主利用关系，使对物没有所有权的人可以按照法律或者合同，对其进行使用、
收益，这样一来既避免了所有人对财产的闲置，又实现了非所有人对财产的利用，使双方皆能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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